
解釋字號 釋字第163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69年06⽉20⽇

解釋爭點 耕地承租⼈因租約終⽌所得補償⾦，應課所得稅？

解釋文 　　出租耕地經依法編為建築⽤地者，出租⼈為收回⾃⾏建築或

出售作為建築使⽤，⽽終⽌租約時，依法給與承租⼈該⼟地地價

三分之⼀之補償⾦，於依具體事實，扣除必要費⽤及實際所受損

失後，如仍有所得，應依所得稅法第⼗四條第⼀項第九類課徵所

得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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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出租耕地經依法編為建築⽤地，出租⼈為收回⾃⾏建築或出

售作為建築使⽤，⽽終⽌租約時，非出於承租⼈之⾃由意思，為

兼顧其⽣活，減少租佃糾紛，以利都市建設，因於⺠國五⼗七年

⼆⽉⼗⼆⽇修正公布之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第五⼗六條第⼆項

規定，出租⼈「除應補償承租⼈為改良⼟地所⽀付之費⽤，及尚

未收穫之農作改良物外，並應給與該⼟地申報地價三分之⼀之補

償。」該條例於⺠國六⼗六年⼆⽉⼆⽇修正為平均地權條例，並

於第七⼗七條第⼀項將上開規定修正為：「耕地出租⼈依前條規

定終⽌租約收回耕地時，除應補償承租⼈為改良⼟地所⽀付之費

⽤及尚未收穫之農作改良物外，其為⾃⾏建築者，應就終⽌租約

當期之公告⼟地現值，預計⼟地增值稅，並按該公告⼟地現值，

減除預計⼟地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⼀給予補償；其為出售供他⼈

建築者，給與該⼟地繳納⼟地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⼀之補償」，

以補償租約終⽌後，承租⼈如有遷徒、轉業或其他⽀出之必要費

⽤及其租約預期存續期間實際所受損失；此等⾦額，⾃非對承租

⼈應課徵所得稅之所得。故上項補償⾦，於依具體事實，扣除必

要費⽤及實際所受損失後，如仍有所得，應依所得稅法第⼗四條

第⼀項第九類課徵所得稅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黃少⾕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陳樸⽣　陳世榮　范馨香　翁岳⽣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李潤沂　蔣昌煒　梁恒昌　鄭⽟波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涂懷瑩　姚瑞光　翟紹先　楊與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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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⼀ ⼤法官 陳世榮 



解釋文 
出租耕地，經依法編為建築⽤地者，出租⼈為收回⾃⾏建築或出
售作為建築使⽤，⽽終⽌租約時，依法給與承租⼈該⼟地地價三
分之⼀之補償，應解為包括於所得稅法第⼗四條第⼀項第六類⾃
⼒耕作所得之內，應依法課徵所得稅。 

解釋理由書 
查所得稅法第⼗四條第⼀項規定：「個⼈之綜合所得總額，以其
全年左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：」其第六類規定：「⾃⼒耕作、
漁、牧、林Ｉ礦之所得––全年收入減除必要費⽤後之餘額為所得
額」，則佃農⾃⼒耕作所得，仍應合併其個⼈其他各類所得計徵
綜合所得稅。⾃⼒耕作所得，得減除必要費⽤，就⺠國六⼗八年
度⽽⾔，（⼀）有賦額⼟地：不論種植何種作物，其⾃⼒耕作收
入，均按賦額計算，必要費⽤之減除，⾃耕部分⼀律為九⼗
⼆％，承耕部分除減除九⼗⼆％外，並得減除三七五租⾦。（⼆
)無賦額⼟地：農業收入，按調查之資料核定，必要費⽤為七
○％⾒台北市國稅局六⼗九年⼀⽉編印六⼗八年度綜合所得稅結
算申報納稅服務⼿冊四四⾴）。次所得稅法第⼗四條第⼀項第六
類所例⾃⼒耕作、漁等之所得，不以因各該事業之遂⾏可得繼續
之收入為限，如因各該事業之全部或⼀部之休⽌、轉換、或廢⽌
⽽為各該事業可得繼續收入之補償，⼀次所受補償⾦其他關於各
該事業所受收入⾦之額，具有代替因各該事業之遂⾏可得繼續收
入⾦額之性質者，應解為均包括於各該事業所得之內，併計課徵
所得稅（註）。出箱耕地，經依法編為建築⽤地，出租⼈為收回
⾃⾏建築或出售作為建築使⽤，⽽終⽌租約時，依法給與承租⼈
該⼟地地價三分之⼀之補償，乃以代替承租⼈於租約預期存續期
間可得繼續收入之全額所給與者，依上說明，仍屬⾃⼒耕作所
得，⾃應依所得稅法第⼗四條第⼀項第六類課徵所得稅。有謂：
承租⼈並無何出捐，⼜非須再提供勞⼒，所給與該⼟地申報地價
三分之⼀，實為地價之分攤，應依所得稅法第⼗四條第⼀項第九
類其他所得課徵所得稅云云，亦有謂：補償承租⼈失去之財產
權，其非另有所得，不應課徵所得稅云云，均不⾜採。⾄於本會
議審查會通過之解釋理由謂：以補償租約終⽌後承租⼈如有⽀出
之遷徙，轉業或其他必要費⽤及其租約預期存續期間實際所失利
益後，如仍有所得，⾃應依所得稅法第⼗四條第⼀項第九類課徵
所得稅云云，本⼈認為有以下幾點之不可：（⼀）該⼟地申報地
價⼆分之⼀，即為其租約預期存續期間可得繼續收入之⾦額，係
確定額，出租⼈固不得證明可得收益之實額較少於申報地會三分
之⼀⽽請求減額，即承租⼈亦不能證明於申報地價三分之⼀外，
有其他收益，更請求補償，要非雙⽅或第三⼈得依具體事實另⾏
計算，且⾃⺠國四⼗年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頒布及⺠國四⼗六年
本會議釋字第七⼗八號解釋後，⼀般耕地之出租⼈收回出租之耕
地⾃耕、建築或處分，似已成不可能，承耕權⼜可繼承，僅租約
預期存續期間即已無法算定，此其⼀；（⼆）所失利益係損害賠
償，既係損害賠償，則非應課稅之所得，殊不知出租⼈之終⽌租
約為法所許，誠如解釋理由前段所說，為兼顧承租⼈⽣活，減少
租佃糾紛，以利都市建設，因認應給與，益⾒該⼟地申報地價三
分之⼀之補償，非因不履⾏契約或侵權⾏為之損害賠償⾦，⽽有



代⾃⼒耕作所得之性質，使承租⼈⼀次徥全部所得，此其⼆；
（三）出租⼈之⽌約收回，與承租⼈之遷徙、轉業無關，蓋非因
承租⼈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七條第⼆款因遷徙或轉業於棄
其耕作權所給與也，既非必要費⽤，若承租⼈不須遷徙或轉業
者，則出租⼈是否得將此部分補償扣除不給，此其三；（四）申
報地價三分之⼀之補償，扣除實際所失之利益後仍有所得，既無
補償之名⽬，則應退還出租⼈，如謂不退還，則為贈與所得⽽非
其他所得，⾃應依所得稅法第⼗四條第⼀項第七類課徵所得稅，
此其四。綜合之，審查會多數決議是否正確，令⼈懷疑，合加說
明如右。 
註：參照⽇本所得稅法施⾏規則七條之⼀⼀。 

不同意⾒書⼆ ⼤法官 姚瑞光 

⼀、程序上之不同意⾒ 
按司法機關處理司法案件，須先為程序上是否合法之審查，必於
程序上已經合法後，始得進⽽為實體上之審查。程序上如不合法
者，無須為實體上之處理，此為處理司法案件之通。若不按此通
則處理，無論其動機是否正當，均屬有違法治常現。本件監察院
係以財政部就耕地承租⼈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⼗七（與前實施都
市平均地權條例第五⼗六條⼤致相同）所取得之三釮之⼀之補
償，以命令釋⽰屬於所得稅法第⼗四條第⼀項第九類（舊法為第
八類）之其他所得，應課徵所得稅，係「不顧事實與法理……其
⾒解不無可議」為理由，⽽函請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規
定予以統⼀解釋之案件。查依該條規定聲請解釋者，其程序上之
要件如左： 

1. 須為中央或地⽅機關之聲請。 
2.須中央或地⽅機關就其職權上掌理之事項⽽為聲請。 
3.須中央或地⽅機關就其職權上適⽤法律或命令所持⾒解與本機
關或他機關適⽤同⼀法律或命令時，所已表⽰之⾒解有異⽽為之
聲請。 

卷查監察院來函，無隻字敘及係⾏使憲法上所賦予之何項職權
（同意、彈劾、糾舉、審計、糾正）⽽必須聲請解釋之事，不過
對於財攻部 61.02.26 台財稅第三⼀七四⼀號令（釋⽰應課徵所
得稅），單純的表⽰其認為不應課徵所得稅之意⾒，即：「佃
農……所獲得該⼟地申報地價三分之⼀之補償，⼀般均認為得不
償失，蓋實際上不能以此補償⾦取得相當原耕地之承租權……⽽
財政部不顧事實與法理，釋為應課徵所得稅，其⾒解不無可議」
⽽已，此種非就監察院⾏使憲法上所賦予之職權，⽽單約的就財
政部所為釋⽰應課徵所得稅之上開命令，表⽰其認為不應課徵所
得稅之意⾒，與⼀般公私機關、學校、學者、⼈⺠所為「仁者⾒



之謂之仁，知著⾒之謂之知」之⾒解無異，顯然不合上開可得聲
請統⼀解釋之法定要件（註⼀），依法應不予解釋或不受理（註
⼆)。 

註⼀：如果認為中央或地⽅機關非依法⾏使職權所表⽰之意⾒與
他機關⾏使職權依法表⽰之意⾒有異者，即得聲請統⼀解釋，則
監察院於依法⾏使同意權，為不同意之決定，其他中央或地⽅機
關表⽰應為同意之意⾒時，或監察院於依法⾏使職權，提出彈劾
案，其他中央或地⽅機關表⽰不應提出彈劾之意⾒時，均得聲請
統⼀解釋，豈非任何中央或地⽅機關，皆可藉聲請統⼀解釋之
名，⽽⾏⼲涉他機關依法⾏使職權之實，其為不可，情節顯然。 

註⼆：關於聲請統⼀解釋，不合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之法
定要件者，應如何處理，該法未設明文，依該法第九條第⼀項規
定之法意及釋字第⼆號解釋之先例，可為「不予解釋」之解釋；
依同法第四條第⼆項類推解釋，亦可為「應不受理」之處理。 

關於監察院究係⾏使憲法規定之何項職權，有適⽤平均地權條例
第七⼗七條、所得稅法第⼗四條第⼀項第九類之規定之必要，本
席曾於第⼀○⼀⼀次（69.05.02）全體審查會時，表⽰應向監察
院詢明後決定應否受理之意⾒，如⼤法官中有能從監察院來函獲
知其係⾏使何項職權⽽須聲請統⼀解釋者，亦請明⽰。本會議對
於本席之意⾒，既置⽽不理，迄今⼜無任何⼀位⼤法官能說明監
察院究係⾏使何項職權⽽須聲請統⼀解釋者，遽為受理並予解
釋，致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規定之程序，成為具文，有失
司法機關處理司法案件之常規，不無遺憾。 

⼆、實體上之不同意⾒ 
1.出租⼈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⼗七條規定給與承租⼈之三分之⼀
之補償，與終⽌租約非出於承租⼈之⾃由意思無關。 
按出租⼈依法終⽌租約，係因出租⼈⼀⽅意思表⽰⽽⽣向後的消
滅租約效⼒之單⽅法律⾏為，性質上無「出於承租⼈之⾃由意
思」之可能，故以耕地出租⼈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⼗六條第七⼗
七條之規定終⽌租約，收回耕地，「非出於承租⼈之⾃由意思」
為理由，⽽認「應給與該⼟地申報地價三分之⼀之補償」，殊無
法理上之依據。觀於耕地租約屆滿時，出租⼈確有不能維持其⼀
家⽣活之情形，⽽承租⼈因出租⼈之收回耕地，致失家庭⽣活依
據者，依以往慣例，係由鄉鎮（區）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，
酌情准許出租⼈數回⼀部分耕地（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九條
第⼆項），顯然「非出於承租⼈之⾃由意思」，但並不⽣應由出
租⼈給與承租⼈若⼲補償之問題⾃明。且就平均地權條例第七⼗
八條規定觀之，對於「與承租⼈協議成立者（即出於承租⼈之⾃
由意思者）」與對於「拒不接受協調（即非出於承租⼈之⾃由意
思者）」之承租⼈，彼此所受補償，並無差別之情形，可知出租
⼈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⼗七條規定給與承租⼈三分之⼀之補償，
與終⽌租約非出於承租⼈之⾃由意思無關。 
2.耕地承租⼈遷徙所需費⽤以及轉業所需資⾦，顯非取得得該三
分之⼀之補償必須⽀付之費⽤，不在應⾃該補償收入減除之列。 



按所得稅法第⼗四條第⼀項第九類規定得減除之必要費⽤，係指
因取得該項所得（其他所得）⽽必須⽀付的費⽤⽽⾔。例如因取
得依約沒數買受⼈所交之定⾦⽽必須⽀付之訂約費⽤及催告履⾏
契約之費⽤是。本件承租⼈因出租⼈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⼗六條
第七⼗七條之規定，終⽌租約，收回耕地，依法當然取得之三分
之⼀之補償，無論係經協議成立⽽取得或經政府協調⽽取得（平
均地權條例第七⼗八條），與於取得該項補償後，因遷徙他地⽽
須⽀出之遷徙費，或因轉業所需之資⾦無關，均顯非依法當然取
得該項補償⽽必須⽀付之費⽤。本件解釋理由書以「遷徙、轉
業」作為取得該項補償⽽⽀出之必要費⽤之例⽰，不無誤解法
意。 
3.出租⼈依法終⽌耕地租約，經獲准許後，承租⼈已無租約預期
存續期間之利益，且縱有項利益，亦係⾃⼒耕作之所得，依法原
應課徵所得稅，如果因⽌約所得之三分之⼀之補償，係補償該項
預期之利益，何得先予「扣除」該項利益，⽽不課徵所得稅？ 
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⼗六條第⼀項規定，得終⽌租約之出租耕
地，以終⽌租約後，該⼟地即能供建築使⽤者為限，故出租之耕
地經依法編為建築⽤地者，在未依法建築前為空地，承租⼈不得
預期仍供耕作之使⽤，平均地權條例施⾏細則第九⼗⼀條、⼟地
法第八⼗七條第⼀項、第八⼗⼆條法意甚明。因之，出租耕地經
依法編為建築⽤地後，無論租約期間已否屆滿，承租⼈均無租約
預期存續期間利益之可⾔，⾃亦不因出租⼈之依法收回耕地⽽失
去該項利益。退步⾔之，縱令承租⼈於出租⼈或買受⼈興⼯建築
以前，仍可繼續耕作，並有利益（純益），該項利利益（所
得)，依所得稅法第⼗四條第⼀項第六類規定，係⾃⼒耕作之所
得，原應課徵所得稅，令因終⽌租約，依法當然取得之三分之⼀
之補償，倘係補償該項預期之利益，依同⼀法理，當然亦應課徵
所得稅，何得先予「扣除」該項利益，認係「租約預期存續期間
所失之利益」（註：於本件不同意⾒書提出後，經⼤會決議將文
字改為「……所受損失」），⽽不課徵所得稅？總之，本會議既
認承租⼈取得之該項補償，係所得稅法第⼗四條第⼀項第九類之
其他所得，⾃不得於法條列舉可得減除（非「扣除」）之「成
本」及「必要費⽤」之外，⾃⾏立法，等於增列「扣除租約預期
存續期間實際所失之利益」（註：同前，已改為「所受損失」）
⼀項，不予課徵所得稅，法外施仁，難謂妥適。 

基上理由，特擬具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如左： 

解釋文 
耕地承租⼈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⼗七條規定取得之三分之⼀之補
償，應依所得稅法第⼗四條第⼀項第九類課徵所得稅。 

解釋理由書 
耕地承租⼈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⼗七條規定取得之三分之⼀之補
償，依內政部六⼗九年⼀⽉廿五⽇台內地字第五五九八八號函，
認係國家「兼顧佃農⽣活，輔導其轉業」之政策性之補償；依財
政部六⼗九年五⽉廿七⽇台財稅第三四⼆○○號函，認係「承租
⼈依法當然取得之收⼈」，⽽非損失補償性質。⾃應依所得稅法



第⼗四條第⼀項第九類課徵所得稅。 

相關法令 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9類(68.06.18)

平均地權條例第77條第1項(69.01.25)

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2項

相關文件 監察院函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副 本

收受者：本院財政委員會

主 旨：為因實施都市計畫，原出租農地由地主收回，依規定給與

佃農申報地價三分之⼀之補償，該補償⾦是否應課征所得稅，事

涉法律解釋問題，函請依法解釋⾒復。

說 明：

⼀、查⾏政院台六⼗七財○九四三號函對財政部 61.02.26 台財

稅第三⼀七四⼀號令：「查本案承佃權因法定原因發⽣⽽終⽌，

由地主給予承租⼈因對該農地開墾，改良及地上物之損失補償，

既屬補償性質，⾃與⼀般所得不同，不應課征所得稅，前經本部

令釋在案。⾄除上項補償⾦外，復依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第五

⼗六條規定，另給予佃農申報地價三分之⼀概括性之補償，雖仍

係補償，但其性質乃因終⽌是項承租權利⽽獲得之收入，應屬所

得稅法第⼗四條第⼀項第八類其他所得範圍，依法應合併申報課

征所得稅」。准予備查在案。

⼆、按耕地承租權係財產權之⼀種，為佃農恃以維持⽣活之憑

藉，佃農承租耕地在都市計畫範圍內被出租⼈收回，頓失⽣活之

依據，顯係受有損失，此項損失尚難估計其⾦額，因⽽實施都市

平均地權條例第五⼗六條規定：「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出租耕地，

除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綠帶者外，出租⼈為收回⾃⾏建築或出售

作為建築使⽤時，得終⽌租約。出租⼈依前項規定終⽌租約時，

除應補償承租⼈為改良⼟地所⽀付之費⽤，及尚未收穫之農作改

良物外，並應給與該⼟地申報地價三分之⼀之補償。」（現⾏法

條修改為平均地權條例第七⼗六、七⼗七條。）以補償佃農失去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5935&no=14&ldate=19790618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3043&no=77&ldate=19800125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043&ldate=19680212&lser=001


之財產權，其非另有所得，甚為明顯。

三、復按佃農喪失農地承租權所獲得該⼟地申報地會三分之⼀之

補償，⼀般均認為得不償失，蓋實際上不能以此補償⾦取得相當

原耕作地之承租權，⽽政府認其為因終⽌承租權利⽽獲得之收

之，應課征所得稅，揆之事實，顯失公允。況實施都市平均地權

條例原第五⼗六條明定為「補償」，⾃與⼀般所得情形不同，⽽

財政部不顧事實與法，釋為應課征所得稅，其⾒解不無可議。

四、以上關於佃農因終⽌租佃權⽽取得概括性補償，是否屬「其

他所得」，應否課征所得稅，本院與⾏政院之⾒解有異，依司法

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規定，應請貴院統⼀解釋。

五、本案經本年⼗⽉九⽇本院第⼀千五百八⼗九次會議決議通

過。




